龙胜各族自治县市容管理局2015年部门预算

及“三公”经费预算编制说明

第一部分：部门概况

一、市容局及所属二层机构概况
（一）基本情况

龙胜县市容管理局是享受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含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站、市容环卫监察大队、环境卫生管理站三个二层机构及污水处理厂一个企业。

<一>预算编制范围：包括市容局行政、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站、县清洁办业务的说明，环卫监察大队、环卫站、县污水处理厂、县综合执法大队、县美丽办的说明单独附。

<二>人员配备情况：

㈠、定编12人，实际在编11人。其中：市容局8人，市政站3人；

㈡、实际聘请人员4人：市政路灯管理电工4人；

㈢、车辆情况：在编共3辆。其中局业务车2辆、市政监察执法车1辆；另专业用路灯高空作业车1辆、路灯维修作业车1辆、建筑渣土装载车1辆；

㈣、收费情况：有经物价主管部门核准的城市道路挖掘费（占道费）收费项目1项，燃气管理费1项，均属预算外专户管理。

第二部分：市容管理局2015年部门预算报表

				
	表一：部 门 收 支 预 算 总 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15年预算数

	项   目（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

	2015年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317.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25.9 


	    1.经费拨款

	5317.7 

	    二、外交支出

	　


	    2.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安排的资金

	　

	    三、国防支出

	　


	     （1）专项收入安排的资金

	　

	    四、公共安全支出

	　


	     （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安排的资金

	　

	    五、教育支出

	　


	     （3）罚没收入安排的资金

	　

	    六、科学技术支出

	　


	     （4）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的资金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安排的资金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其他收入安排的资金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拨款

	110.4　

	    十、医疗卫生支出

	
	三、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安排的资金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654.6　


	   1.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的资金

	　

	    十二、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902.3　


	   2.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安排的资金

	　

	    十三、农林水事务支出

	130　


	   3.教育收费收入安排的资金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4.其他收入安排的资金

	　

	    十五、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四、未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安排的资金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事业收入安排的资金

	　

	    十七、金融支出

	　


	   2.经营收入安排的资金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3.其他收入安排的资金

	　

	    十九、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13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事务

	
	　

	　

	    二十二、预备费

	　


	　

	　

	    二十三、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二十四、其他支出

	50　


	　

	　

	    二十五、转移性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5428.1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3975.8 


	五、上年结余收入

	297.5 

	    二十六、结转下年支出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转

	297.5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结转

	　

	    2.外交支出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结转

	　

	    3.国防支出

	　


	   4. 其他结转

	　

	    4.公共安全支出

	　


	   5.历年净结余可安排的资金

	　

	    5.教育支出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净结余

	　

	    6.科学技术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净结余

		    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净结余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其他净结余

	　

	    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0.医疗卫生支出

	　


	　

	　

	    11.节能环保支出

	　


	　

	　

	    12.城乡社区支出

	1749.8　


	　

	　

	    13.农林水支出

	　


	　

	　

	    14.交通运输支出

	　


	　

	　

	    15.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金融支出

	　


	　

	　

	    18.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9.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20.住房保障支出

	　


	　

	　

	    21.粮油物资储备事务

	　


	　

	　

	    22.预备费

	　


	　

	　

	    23.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24.其他支出

	　


	　

	　

	    25.转移性支出

	　


	收      入      总      计

	5725.6 

	支　　　出　　　总　　　计

	5725.7 



	
	
	
	预算附3表

	
	
	
	
	
	
	

	表二：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表（公共财政预算拨款）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类
	款
	项
	
	
	
	
	

	**
	**
	**
	**
	1
	2
	3
	4

	　
	　
	　
	合计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25.9
	617.1
	608.8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168.9 
	599.8
	569.1
	　

	  201
	03
	99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1168.9
	599.8
	569.1
	   

	  201
	 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7
	17.3
	
39.7
	   

	201
	99
	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7
	17.3
	
39.7
	   

	211
	
	
	节能环保支出
	654.6
	
	
	   

	211
	03
	
	污染防治
	26
	
	26
	   

	211
	03
	07
	排污费安排的支出
	26
	
	26
	   

	211
	11
	
	污染减排
	607.6
	
	607.6
	   

	211
	11
	03
	  减排专项支出
	607.6
	
	607.6
	   

	211
	12
	
	可再生能源
	21
	
	21
	   

	211
	12
	01
	  可再生能源
	21
	
	21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791.9
	144.9
	1647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144.9
	144.9
	
	　

	212
	01
	01
	  行政运行
	136.5
	136.5
	
	   

	212
	01
	04
	  城管执法
	8.4
	8.4
	
	

	212
	01
	99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212
	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1647
	
	1647
	

	212
	03
	03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1647
	
	1647
	

	213
	
	
	农林水支出
	130
	
	130
	

	213
	07
	
	农村综合改革
	130
	
	130
	

	213
	07
	01
	  对村级一事一议的补助
	130
	
	13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23
	13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3
	1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3
	13
	
	   

	229
	
	
	其他支出
	50
	
	50
	   

	229
	99
	
	其他支出
	50
	
	50
	　

	229
	99
	01
	其他支出
	50
	
	50
	　


	表三：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表（分经济分类科目）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类
	款
	
	
	
	
	

	**
	**
	**
	1
	2
	3
	4

	　
	　
	合计
	3865.4
	775
	3090.4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19.3
	119.3
	
	

	301
	01
	基本工资　
	41.3
	41.3
	
	　

	301
	02
	津补贴
	61.5
	61.5
	
	

	
	03
	奖金
	3.9
	3.9
	
	

	
	04
	社会保障缴费
	12.6
	12.6
	
	

	
	07
	绩效工资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02
	
	商品服务支出
	640
	640
	
	

	302
	01
	办公费
	2.6
	2.6
	
	

	
	02
	印刷费
	0.4
	0.4
	
	

	
	03
	咨询费
	
	
	
	

	
	04
	手续费
	
	
	
	

	
	05
	水费
	0.3
	0.3
	
	

	
	06
	电费
	0.9
	0.9
	
	

	
	07
	邮电费
	0.8
	0.8
	
	

	
	09
	物业管理费
	
	
	
	

	
	11
	差旅费
	1.4
	1.4
	
	

	
	12
	因公出国（境）
	
	
	
	

	
	13
	维修（护）费
	492.4
	492.4
	
	

	
	14
	租赁费
	
	
	
	

	
	15
	会议费
	
	
	
	

	
	16
	培训费
	0.8
	0.8
	
	

	
	17
	公务接待费
	5.1
	5.1
	
	

	
	18
	被服购置费
	4.7
	4.7
	
	

	
	26
	劳务费
	114.6
	114.6
	
	

	
	27
	委托业务费
	
	
	
	

	
	28
	工会经费
	
	
	
	

	
	29
	福利费
	
	
	
	

	
	31
	公车运行维护费
	16
	16
	
	

	
	39
	其他交通费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5.7
	15.7
	
	

	303
	01
	离休费
	
	
	
	

	
	02
	退休费
	2.7
	2.7
	
	

	
	11
	住房公积金
	13
	13
	
	

	
	09
	奖励金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3090.4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表四：部门预算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预算数（全口径）
	其中：公共财政资金安排预算数

	合计
	29.58
	29.58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
	10.38
	10.38

	3.公务用车费
	19.2
	19.2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9.2
	19.2

	      （2）公务用车购置费
	0
	0


第三部分：2015年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预算报表说明

一、2015年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15年收入总预算5317.7万元，同比增加3108.7万元，同比上升140%。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5317.7万元，同比增加3108.7元，增长140%。

上年结余收入297.5万元，同比增加297.5万元，增加100%；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转1749.8万元，同比增加1749.8万元，下降100%。
支出预算说明。

2015年支出总预算3975.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74.9万元，占支出总预算19.5%，同比增加293.9万元，增长61%；项目支出3200.7万元占支出总预算80.5%，同比增加1820.7万元，增长31.9%。

1．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划分，共分为五类，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类科目支出预算1225.8万元；占支出总预算的30.8%，同比减少517.3万元，降低29.6%;

（2）节能环保类科目支出预算654.6万元；占支出总预算的16.5%，同比增加434.6万元，增长197%;

（3）城乡社区类科目支出预算1902.2万元；占支出总预算的47.8%，同比增加1656.8万元，增长675%;

（4）住房保障支出类科目支出预算13万元；占支出总预算的0.3%，同比增加13万元，增长100%.

2．按支出结构分类划分，分为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

（1）基本支出预算。

基本支出775万元，占支出总预算19.5%，同比增加294万元，增长61%。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预算119.4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15.4%，同比增加2.5万元，增长2.1%。

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750.3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96.8%，同比减少702.5万元，减少48%。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预算15.6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2%，同比减少55.7万元，减少78%（主要是2014年二层机构环卫站的退休人员在市容局一起做预算，15年分出。）
（2）项目支出预算。

项目支出3200.8万元，占支出总预算80.5%，同比增加1820.8万元，增长132%。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预算0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0%；

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110.4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3.4%；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0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0%；

其他资本性支出2732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86.6%。

二、2015年部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3975.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75万元，项目支出3200.7万元。具体支出预算如下：

行政运行、城管执法以及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8万元，全部是基本支出预算。主要用于市容局和城管监察大队为保证日常运转发生的基本支出。如根据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标准等安排的人员经费支出、按自治区统一规定的开支标准安排的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培训费、差旅费、会议费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节能环保654.6万元，全部是污水处理厂的日常运营费用和支付国家开发银行的利息和本金费用等。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1647万元，全部是市政设施的项目支出 。主要用于市政设施的维修维护及建设。
农林水支出130万元，全部是由市容局转拨用于乡村办的建设资金支出。

住房公积金13万元，全部是基本支出预算。是按照国家统一规定，为市容局和城管监察大队、及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站职工计缴的住房公积金。

其他支出50万元，主要是上缴存量资金支出。
三、2015年部门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一）2015年部门预算全口径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5年部门预算共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29.58万元（全口径），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预算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10.3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19.2万元。 

（二）2015年公共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5年公共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预算29.58万元，比2014年初预算32.2万元减少2.62万元，同比下降8%。其中：
1.公务接待费2015年预算10.38万元，同比减少1.12万元，下降9.7%，主要是安排接待市市容局及兄弟县有关领导来我区参加各类会议、活动和调研考察等公务活动的接待费用以及开展业务活动需要开支的公务接待费用。

3.公务用车费2015年预算19.2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5年预算19.2万元，同比减少1.5万元，下降7.2%。市容局的公务用车主要是城管执法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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